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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属”或“公司”）获悉公司间
接持有15%股权的参股公司Minera Las Bambas S.A.（以下简称“MLB”）再次收
到秘鲁税务法院的有利判决结果，裁定MLB有权就二零一八年税务年度申索税
务亏损4.29亿美元；及从中国贷款银行组成之银团获得的3.78亿美元贷款及从
MLB股东MMG Swiss Finance A.G.于2018年获得的2.42亿美元股东贷款取得
利息扣减。

从MLB的控股股东五矿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资源”或“MMG”，系
一家港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01208）获悉，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的重列
税务亏损为25.75亿美元。

二零一八年的所得税评估金额9.12亿美元已被税务法院减至0美元，理由
与之前公布有关税务法院有关二零一七年所得税评估的判决准则相似，即所得
税法规仅旨在防止逃税情况，而本案件并不牵涉任何逃税行为，且关联方条例
不能仅因五矿资源与国家的关系而适用于国有企业（即中国贷款银行）。秘鲁
国家税务管理监察局（SUNAT）的负资产论点亦被驳回，因为双方（即MLB及中

国贷款银行）并无关联。关于因果关系原则，税务法院认为股东贷款可予扣除，
因为贷款的最终目的与收购Las Bambas有关。

截至目前，MMG所公布的税务法院全部判决，已消除SUNAT所声称的所得
税、利息和罚款支付20.16亿美元的不确定性。

目前尚未确定SUNAT是否有意就该判决提出上诉。五矿资源据知于秘鲁
税务行政司法系统进行上诉或需时多年方可解决。

五矿资源将继续评估SUNAT就二零一八年度后的未来审计而可能采取的
立场。

五矿资源没有计划在其合并财务报表就任何评税金额确认负债。基于此，
MLB上述有关审计评税事项对中信金属当前的财务报表亦无影响。

公司将本着尊重国际关系、尊重市场化和依法依规的原则，积极与相关各
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本次税务风险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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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审计评税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潮能源”）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委派熊文峰先生、王春茗先生担
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公司于近日收到财通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

财通证券原委派熊文峰先生、王春茗先生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
主办人。现王春茗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
主办人。为保证新潮能源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财通证券委派周志星先生
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周志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更换后，公司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熊文峰先生和周志
星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原财务顾问主办人王春茗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附件：
周志星先生简历

周志星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财通证券投行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
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就职于兴业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曾主持或参
与美力科技（300611.SZ）、捷昌驱动（603583.SH）、格林达（603931.SH）、双枪科技
（001211.SZ）等 IPO项目，五洲新春（603667.SH）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美力科
技（300611.SZ）可转债等，具有丰富的改制重组、新股发行、上市公司再融资等
投资银行业务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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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致
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致君）、全资子公司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容生）分别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
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
剂型：口服混悬剂
规格：0.36g（按C16H28N2O4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5S0061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530
上市许可持有人：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企业：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奥司他韦（Oseltamivir）是一种作用于神经氨酸酶的抗病毒药物，主要适用

于2周龄及以上年龄患者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1岁及1岁以上人群的甲型和
乙型流感的预防。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原研厂家为罗氏制药，2000年被美国
FDA批准上市，2011年被欧盟EMA批准上市。

米内网数据库显示，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2023年全国公立医院及城市药
店销售额为人民币2.14亿元。根据CDE网站显示，目前获得磷酸奥司他韦干混
悬剂（0.36g）药品注册证书并通过/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还有成都倍特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等。

截止目前，国药致君用于开展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0.36g）的累计研发投
入约人民币1,209.28万元（未经审计）。

二、阿加曲班注射液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阿加曲班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2ml:1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证书编号：2025S0060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523
上市许可持有人：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企业：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阿加曲班注射液适用于发病48小时内的缺血性脑梗死急性期病人的神经

症状（运动麻痹）、日常活动（步行、起立、坐位保持、饮食）的改善；用于对慢性动
脉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闭塞性动脉硬化症）患者的四肢溃疡，静息痛及
冷感等的改善。阿加曲班注射液的原研公司是日本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该药物最早由三菱化学研究所于1970
年开始研发，并于1990年在日本上市。

米内网数据库显示，阿加曲班注射液2023年全国公立医院及城市药店销售
额为人民币4.80亿元。根据CDE网站显示，目前获得阿加曲班注射液（2ml:10mg）
药品注册证书并通过/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还有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
公司、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截止目前，国药容生用于开展阿加曲班注射液项目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人民
币618.86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国药致君、国药容生分别获得上述药品注册证书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

价，丰富了公司抗病毒、血液和造血系统制剂产品群，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相
关用药领域的综合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上述事项对公
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因药品销售易受到行业政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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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5号大街

（南）2号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6
96

176,151,615
176,151,615

61.1275
61.127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20,128,500股；其中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及关联股东株式会社T&K TOKA的持股数均不计入公司表决权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克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龚张水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沈剑彬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斌先
生列席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晓纯女士、毛一帆先生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浙江迪克东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099,014
比例（%）

99.9701

反对

票数

38,201
比例（%）

0.0216

弃权

票数

14,400
比例（%）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收购浙江迪克东华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 6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69,414

比例（%）

98.5065

反对

票数

38,201

比例（%）

1.0846

弃权

票数

14,400

比例（%）

0.40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株式会社T&K TOKA

已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晓纯女士、毛一帆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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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的下属一级子公司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无锡光能”）和二级子公司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光

能”）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合计为20,838.25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目前公司其他主营业务包括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GPU芯片设计业务均稳

健发展。本次诉讼的被告为公司光伏业务下属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对子公司

无锡光能认缴出资已经全部缴足到位，已履行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

且上市公司未对无锡光能及其子公司提供任何担保，因此本次案件对本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

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5、本公司认为，本次案件所涉合同总金额为58,748.27862万元，公司子公司

徐州光能已向原告支付70%货款，但原告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着延期交货

和严重的合同违约等行为，已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后续公司还将依法向原

告追偿各项损失，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依据案件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诉讼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光能和徐州光能于近期分别收到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

法律文书。因设备买卖合同纠纷、设备维修纠纷，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佳”）及其两家子公司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常州捷佳精密”）、常州捷佳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

捷佳智能”）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本次诉讼涉及四项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 20,838.25
万元）。目前上述案件均已正式立案。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徐州光能分别与深圳捷佳签订《购销合同

书》，合同金额 37,352.67万元，与常州捷佳精密签订《购销合同书》，合同金额 9,
927.33万元，与常州捷佳智能签订《购销合同书》，合同金额 8,863.15万元，以上

三家公司互为母子公司，遂统称“捷佳系公司”。三份《购销合同书》总金额为56,
143.15万元。后，徐州光能又于2023年6月与深圳捷佳签订《合同变更协议》，即

徐州光能增补采购多晶硅淀积炉等设备，上述采购设备总合同金额亦相应变更

为58,748.27862万元。

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双方就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原告方延期交货

和严重的合同违约等行为发生争议，遂，深圳捷佳、常州捷佳精密、常州捷佳智能

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区法院起诉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要求

判令徐州光能、无锡光能支付设备余款、违约金等共计 20,766.7万元。同时，上

述法院还做出保全徐州光能、无锡光能名下20,766.7万元范围内财产的裁定。

另，因深圳捷佳供货的管式扩散氧化退火炉在运行中出现反酸腐蚀等情况，

徐州光能又于2024年3月与深圳捷佳签订《设备维修合同》，约定维修费38.4万

元。深圳捷佳现以徐州光能未支付维修费为由在无锡市滨湖区法院起诉徐州光

能和无锡光能。

上述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一：（2025）苏0411民初2056号

1、各方当事人及诉讼机构

原告：常州捷佳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被告：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本案基本情况

2023年5月，常州捷佳智能与徐州光能签署《购销合同书》，约定徐州光能向

常州捷佳智能采购激光掺硼设备等产品，后因捷佳系公司供货设备存在延期交

货和严重的合同违约等行为，双方就货款支付等发生纠纷。常州捷佳智能遂在

常州市新北区法院起诉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

3、诉讼请求

（1）要求徐州光能支付设备款2658.945万元、违约金465.758533万元（按照

0.1%的日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律师费10万元。

（2）要求无锡光能就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要求无锡光能在

31611万元范围内（具体未出资金额以法院查明为准）对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3）要求徐州光能、无锡光能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二）案件二：（2025）苏0411民初2058号

1、各方当事人及诉讼机构

原告：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本案基本情况

2023年5月，常州捷佳精密与徐州光能签署《购销合同书》，约定徐州光能向

常州捷佳精密采购制绒等设备，后因捷佳系公司供货设备存在延期交货和严重

的合同违约等行为，双方就货款支付等发生纠纷。常州捷佳精密遂在常州市新

北区法院起诉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

3、诉讼请求

（1）要求徐州光能支付设备款2978.1990万元、违约金521.681192万元（按照

0.1%的日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律师费13万元。

（2）要求无锡光能就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要求无锡光能在

31611万元范围内（具体未出资金额以法院查明为准）对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3）要求徐州光能、无锡光能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三）案件三：（2024）粤03民初6687号

1、各方当事人及诉讼机构

原告：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本案基本情况

2023年5月及2023年6月，深圳捷佳与徐州光能分别签署《购销合同书》及

《合同变更协议》，后因捷佳系公司供货设备存在延期交货和严重的合同违约等

行为，双方就货款支付等发生纠纷。深圳捷佳遂在深圳市中级法院起诉徐州光

能和无锡光能。

3、诉讼请求

（1）要求徐州光能支付设备款 11987.339586万元、违约金 2099.782317万元

（按照0.1%的日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律师费32万元。

（2）要求无锡光能就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要求无锡光能在

31611万元范围内（具体未出资金额以法院查明为准）对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3）要求徐州光能、无锡光能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四）案件四：（2025）苏0211民初2234号

1、各方当事人及诉讼机构

原告：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华东光能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无锡华东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院：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2、本案基本情况

2024年3月，深圳捷佳与徐州光能签署《设备维修合同》，后因捷佳系公司供

货设备维修问题等事由，双方就维修费支付等发生纠纷。深圳捷佳遂在无锡市

滨湖法院起诉徐州光能和无锡光能。

3、诉讼请求

（1）要求徐州光能支付维修费38.4万元、违约金30.144万元（按照千分之五

的日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律师费3万元。

（2）要求无锡光能就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以及要求无锡光能在

31611万元范围内（具体未出资金额以法院查明为准）对徐州光能上述责任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3）要求徐州光能、无锡光能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

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象为公司光伏业务子公司，由于光伏产业链价格整体大幅下滑

且持续走低，电池片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公司光伏业务的生产经营受到了不利影

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均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除光伏业务外，公司其他主营业务包括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GPU芯片设计

业务均稳健发展。公司紧抓港机设备更新改造机遇，凭借充足的在手订单储备

及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提升，重点推进港机重点项目的交付和客户服务，当前在

手订单均按期推进。并且，公司于 2024年 10月完成GPU芯片设计业务的收购

并表，当下公司正积极助推GPU芯片设计业务快速发展。

本次诉讼的被告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无锡光能认缴出资

已经全部缴足到位，上市公司已履行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且上市公

司未对无锡光能及其子公司提供任何担保，因此该案件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

针对以上诉讼事项，本公司认为，本次案件所涉合同总金额为58,748.27862
万元，子公司徐州光能已向捷佳系公司支付70%货款，但捷佳系公司却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存在着延期交货和严重的合同违约等行为，已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因

此后续公司还将依法向捷佳系公司追偿各项损失，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将依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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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上接B34版）
（5）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磷酸铁项目专户（101352000554439）

项目

截至上期末磷酸铁项目专户资金累计划转

加：本期磷酸铁项目专户资金划转

减：截至上期末磷酸铁项目已投入金额

减：本期磷酸铁项目投入金额

加：截至上期末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加：本期募集资金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元）

2,024,187,500.00
147,000,000.00

1,078,062,795.57
191,245,618.57
24,118,156.38
25,177,739.50

951,174,981.7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净额5,249,443,962.28元，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 110,159,493.11元，减去累计各项支出 3,458,726,564.82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00,876,890.57元。上述募集资金 余额分别存放于中核钛白的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营业 部 银行账号：931900112210123）、东方钛业磷酸一铵项目专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638310083）、东方钛业钛白粉深加工项目专户（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638309913）、东方钛业磷酸铁项目专户（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德隆支行 银行账号：101352000554439）。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中核钛白募集资
金专户（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 银行账号：102172001470008）已完成销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的披露等进行了规定。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审计部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东方
钛业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以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部、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隆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2023年2月，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账号1021720014700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该账户已完成注销手续。2023年2月23日，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号931900112210123，该专户仅用于东方钛业“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
目、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年产50万吨磷酸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2023年2月23日，公司、东方钛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隆支
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账号101352000554439，该专户仅用于东方钛业“年产50万吨磷
酸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2023年2月23日，公司、东方钛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账号638310083，该专户仅用于东方钛业“水溶性磷酸一铵
（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2023年2月23日，公司、东方钛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账号638309913，该专户仅用于东方钛业“循环化钛白粉深
加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如下：
账户名称

中核钛白

中核钛白

东方钛业

东方钛业

东方钛业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
部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营业部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隆支行

账号

931900112210123
102172001470008

638310083
638309913

101352000554439

期末余额（元）

374,839,180.10
0.00

376,808,444.49
198,054,284.24
951,174,981.74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时间和履行的决策

程序详见附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附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
目

1、循环化钛
白粉深加工
项目

2、水溶性磷
酸一铵（水溶
肥）资源循环
项目

3、年产 50万
吨磷酸铁项
目

4、补充流动
资金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
向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否

否

否

否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本次涉及延期的募投项目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
论证，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为达到预期的建成使用效果，根据募投项目主要产品下游市场需求，对建设方案
进行优化设计，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和企业长期经营
能力的角度出发，秉承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在项目推进上更加严谨科学，结合项目目前实施进
展的相关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年产50万吨磷酸铁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一年，具体日期详见上表。

其中：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拟建设的30万吨/年钛白粉后处理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中已建设完
成15万吨/年钛白粉后处理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并投入使用；年产50万吨磷酸铁项目已建设完成10万
吨/年磷酸铁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并投入使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793,000,000.00

786,000,000.00

3,385,000,000.00
2,127,000,000.00
7,091,000,000.00

7,091,000,000.00

5,249,443,962.28

0.00
0.00
0.00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591,338,500.00

586,118,600.00

2,524,187,500.00
1,547,799,362.28
5,249,443,962.28

5,249,443,962.28

本报告期投
入
金额

120,523,925.12

30,007,004.25

191,245,618.57
0.00

341,776,547.94

341,776,547.94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406,776,094.32

226,676,708.17

1,269,308,414.14
1,555,965,348.19
3,458,726,564.82

3,458,726,564.82

本报告
期投入
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3) ＝(2)/(1)

68.79

38.67

50.29

100.53
-

-

341,776,547.94

3,458,726,564.82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5年 6
月

2025 年12月

2025 年11月

不适用

-

-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注1

-

-

-
-

-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

-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否

-

-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金额
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958,294,386.32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377,358.49元，
共计 958,671,744.81元。详细内容请见 2023年 3月 15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核华
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的专项
鉴证报告》。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不适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900,876,890.57元（包括募集资金存款利息110,159,493.11元（扣
除手续费）），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无

注1：报告期内，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拟建设的30万吨/年钛白粉后处理生产线及配套附
属工程中已建设完成15万吨/年钛白粉后处理生产线及配套附属工程并投入使用，产量10.23万
吨，因该项目非产品生产完整工序，实现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5-01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4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平台：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1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mkXh7RluoM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3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
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
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平台：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袁秋丽女士，独立董事郑伯全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园先生、财务总监瞿晨

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3月 21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mkXh7RluoM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1日前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婷
电话：0943-8270008
传真：0943-8270008
邮箱：zhangting@sinotio2.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5-02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一、变更概述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24年12月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18号”、“该解释”），对“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进行进一步规范及明确，该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2、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3、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 号》相关规定，其
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解释第18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生效
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解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根据《解释第18号》的要求，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18号规定，在对因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计

核算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
“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
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

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等的，应当按照
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